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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民办学校寒假期间

办学行为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各有关民办校：

寒假将至，为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民办学校健康发展，现就寒假期间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为工作提出要求如下：

一、要规范民办学校的办学行为。民办学校不准超出审批范围办学；不准擅自更改教学计划增加课时；不准擅自举行大规模的考试；不准以租用或联合的名义用公办学校的校舍进行办学；不准将民办学校校舍租借给他人办学或进行其他经营活动；不准聘用公办中小学校在职教师授课，公办中小学校在职教师在民办学校独立或参与有偿办班补课的，要按相关处分意见严肃处理；不准刊发有违规内容的招生广告（招生简章）；不准擅自变更办学地址。对存在上述行为的民办学校要按规定严肃查处，情节严重的要吊销办学许可证，取缔其办学资格。

二、要努力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民办普通中小学要按规定时间放假和开学，放假期间要严格控制作业量，活化、更新作业形式，不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确保学生有自主活动时间，并积极引导学生参加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要引导学生参加“十个一”活动，在寒假期间读一本好书，总结或背诵一条格言警句，学唱一首健康歌曲，制定一份新学期打算，做一件科技小制作，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活动，办一张手抄报，写一篇读后感或观后感，给父母或老师写一封贺年卡或感谢信，为父母、长辈、社区的孤寡老人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丰富学生假期生活，锻炼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养成良好行为规范。培训类民办教育机构也要注重加强实践教学，按照特色化方向实施教学，减轻学生学习压力。

三、要切实加强民办校的安全管理。要高度重视民办校安全工作，安排好领导带班、值班、值宿工作，健全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民办普通中小学校的学生上放学以及放假前、开学前，要实行和家长对接制度。各民办学校要在寒假期间对学校安全工作进行全面自查整改。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对所属民办学校的各项安全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对于存在的问题要严令整改，确保排除隐患，防患于未然，使师生度过一个安定、和谐、愉快的假期。

四、要组织对民办学校进行监督检查。市教育局将在寒假期间对直接管理的民办学校办学情况和安全情况进行检查。各县（市）区教育局也要对辖区内的民办学校办学情况进行检查，并将办学检查情况和安全检查情况形成书面汇报材料，于明年春季开学前上报市教育局办公室318室。汇报材料要说明检查情况、存在的问题、整改的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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